附件1：
采购需求
1. 拟用工2名持有有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一级或二级残疾人（类别不限）。
2. 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（合同一年一签，由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年度考核，考核合格后续签下年度服务合同，总服务期不超过两年。）服务期标准或社保基数政策性调整，费用相应调整，调整部分由采购人承担。
3. 供应商须对本项目预算（最高限价）总价及劳务派遣管理服务费单价（元/人/月）进行报价。供应商所报总价（管理服务费单价×2人×12月）加上工资社保据实估算数，不得超过99,888元，劳务派遣管理服务费单价最高限价为450元/人/月（含税），供应商的对应报价（总价，管理服务费单价）中任一项超过其限价，其响应文件无效。
4. 为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，派遣人员的月工资不得低于洛阳市区最低工资标准，社保（单位+个人部分）须在洛阳本地缴纳，且扣完社保个人部分后实际到手工资不低于洛阳市区最低工资标准。
5. 工资须完整、足额发放至残疾人本人银行账户。
6. [bookmark: _GoBack]供应商须具备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或日间照护服务能力，或与具备该能力的机构有稳定合作关系。响应文件中须提供下列证明材料之一：（1）基地场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；（2）合作机构的合作协议及其营业执照。
7. 供应商须确保所派遣残疾人能在洛阳市残联完成就业认定，并计入采购人年度安置残疾人人数。
8. 供应商须提供正规的增值税发票。
9. 供应商须指定专人负责本项目对接，项目负责人应具备2年以上残疾人服务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。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，不得随意更换。
10.如因供应商原因导致采购人未能通过年度残疾人就业认证，采购人有权拒付当期及后续全部费用，供应商须退还已支付的管理服务费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。
